
股票代码：

002590

股票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万安科技依据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申请上市及

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上市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可全权办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A

股

)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完成后

,

根据本次实际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330681000012719

。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1-047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正在策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不迟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23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接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联合外

经

")

的通知，联合外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潘家湾支行质押的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470.6000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11%)

，已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该部分股权质押冻结。为了向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潘家湾支行贷款，联合外经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4.0000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21%)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潘家湾支行，并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16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截止

2011

年

6

月

20

日，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3.7720

万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55%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74.534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03%

），联合外经累计已质押了

2,057.800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3.61%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6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上海建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建研

")

签署《聚羧酸减水剂

项目共同投资意向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杭州传化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公

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其中： 本公司以货币资金认缴

1,500

万元

(

为第一期出资

)

， 占其注册资本的

75%

，上海建研以专利技术等认缴

500

万元

(

为第二期出资

)

，占其注册资本的

2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登于《证券时报》及

"

巨潮资讯

"

网站

"

关于签订投资设立杭州传化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意向协议书

的公告

"

。

近日，控股子公司杭州传化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了上述内容的相关工商登记，并领取了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330181000233656

名称：杭州传化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鸿达路以北，高新七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建华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的技术研发，建筑工程技术服务、咨询；经销：建筑新材料，化

工原料等。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300173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

2011-033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以书面方式向各监事发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在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105

号，公

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

4

人，本届监事会监事郭晓春、王小良、刘国琴、余小兰等

4

名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郭晓春主持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晓春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郭晓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张衡鲁先生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向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因私

人原因决定辞去其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人事行政部部长的职务。

郭晓春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郭晓春，男，中国籍，

1983

年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职称，

2007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技术

员。

郭晓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35000

股；为董事长郭景松先生的侄子，与实际控制人郭景松、张晓玲夫

妇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本议案以

4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股票代码：

601727

股票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1-018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总裁提名，经公司三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聘任黄瓯先生为本公司首席技术官、李静女士为本公司首席信息官，童丽萍女士为本公司总法律顾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0

日

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黄瓯先生，

40

岁，于

1996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首席技术官、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执行副总裁、上

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上海电气石川岛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先生拥

有丰富的发电设备制造业经验。黄先生于

2004-2006

年期间曾担任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总裁，于

2007-

2009

年期间曾担任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于

2006

年起担任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执行副总裁。

黄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持有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李静女士，

43

岁，于

1989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首席信息官、信息管理部部长、上海电气电站集

团信息技术部首席信息官。李女士拥有丰富的信息技术及信息管理经验。李女士于

2004

年起担任上海电

气电站集团信息技术部首席信息官，于

2009

年起担任本公司信息管理部部长。李女士目前为国家科技部

制造业领域信息化专家，持有上海师范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童丽萍女士，

39

岁，于

1993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法务部部长、上海电气电站集团

法务部部长。童女士在经济法及国际法领域拥有丰富的学识及公司法务管理经验。童女士于

2004-2009

年期间曾担任上海电气电站集团法律审计室主任， 于

2006-2008

年期间曾担任本公司法务中心主任，于

2008-2009

年期间曾担任本公司法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于

2009

年起担任本公司法务部部长、上海电

气电站集团法务部部长。童女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持有法学硕士学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５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５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５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臭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７５

福建省电子信息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９５３

厦门盈仁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１８ ＭＡＳＴＥＲ

４ ０８＊＊＊＊＊１５８ ＦＩＮＥＴ

５ ０８＊＊＊＊＊８８２

厦门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上市前 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９２７３００ ３０．７２％ ５３９２７３００ ０ １０７８５４６００ ３０．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９２７３００ ３０．７２％ ５３９２７３００ ０ １０７８５４６００ ３０．７２％

３．

其它内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１６０２７００ ６９．２８％ １２１６０２７００ ０ ２４３２０５４００ ６９．２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１６０２７００ ６９．２８％ １２１６０２７００ ０ ２４３２０５４００ ６９．２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它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额

１７５５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５５３００００ ０ ３５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５１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收益为

０．３９４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州市金山大道

６１８

号桔园洲星网锐捷科技园

２２＃

楼

咨询联系人：沐昌茵、兰牟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９７７

，

８３０５７２１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８１８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完成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３

，

１７４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８．９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

案》、《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７１

号《关于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了

２

，

１１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１１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

，

９７２．７６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９３０．０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０

，

０４２．７６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５５

号《验

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２

，

１１６

万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１

，

４０９．９２

万股变更为

２３

，

５２５．９２

万股。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盛商共赢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赵东明、江苏开元国际集团轻工业品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等

６

名特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参与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６

名投资者

承诺，自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认购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

６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未上市

流通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６

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违法

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至今公司股本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实施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２３

，

５２５．９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现金，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５

，

２８８．８８

万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３

，

１７４

万股。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１７４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３５

，

２８８．８８

万股的

８．９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

万股

）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

万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限售股份是否存在

冻结或质押情况

１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９０ ６９０ １．９６％

否

２

苏州盛商共赢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７０％

质押

６００

万股

３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３４ ５３４ １．５１％

否

４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２８％

否

５

赵东明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２８％

否

６

江苏开元国际集团轻工业品进出口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２８％

否

合计

３

，

１７４ ３

，

１７４ ８．９９％ －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９

，

２１０

，

５３８ ３６．６２％ －３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４７０

，

５３８ ２７．６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１％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４．４９％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９７

，

４７０

，

５３８ ２７．６２％ ０ ９７

，

４７０

，

５３８ ２７．６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３

，

６７８

，

２６２ ６３．３８％ ３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５

，

４１８

，

２６２ ７２．３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３

，

６７８

，

２６２ ６３．３８％ ３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５

，

４１８

，

２６２ ７２．３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均已严格履行其所做的承诺。

３

、对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８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普瑞温泉酒店会议楼三楼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监事黄一九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监事张晓代为表决，监

事李雄伟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监事张菊明代为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华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十一条第（十三）项原为：“（十三）（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

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及动用公司资金、资产、资源的其他事项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或单笔交易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事项。”

现修改为：“（十三）（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

抵押及动用公司资金、资产、资源的其他事项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５％

或单笔交易金额

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事项。”

二、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三）项原为：“（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行使下列事项的审批权：

１．

审

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对外投

资、购买或出售资产的事项；

２．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公司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的事项。”

现修改为：“（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行使下列事项的审批权：

１．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对外投资、 购买或出售资产的事

项；

２．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１

亿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公司

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拟以募集资金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长株潭报经营性业务授权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独家经营的议案》。

根据中央有关文化产业政策，按照集团整体上市的战略部署，结合潇湘晨报社重组改制方案要求以

及《关于潇湘晨报社经营性业务的授权经营协议》的约定，拟将潇湘晨报社主办的《长株潭报》经营性资产

和业务授权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独家经营。

鉴于《长株潭报》拟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创刊，招聘采编人员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已经到位，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

有限公司拟将《长株潭报》实际运营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成本费用作价人民币

９１０

万

元支付给长株潭报社，作为取得经营性业务独家授权之对价。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业绩，支持公司快速发展，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

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拟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之前，利用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

行以下委托理财：一是参与投资期限适中、具有一定流动性、风险较低、收益率相对稳定的银行、信托等金

融机构的银行票据理财业务；二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合适的第三方开展委托贷款业务，以上两项投

资在任意时点总额控制在人民币五亿元内。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内幕交易防控工作评价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９８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传媒”）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湖南长沙普瑞温泉酒店会议楼三楼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

会主席汪华、监事张晓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龚曙光先生召集并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十一条第（十三）项原为：“（十三）（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

产、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及动用公司资金、资产、资源的其他事项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３０％

或单笔交易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的事项。”

现修改为：“（十三）（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在一年内对外投资、购买或出售资产、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

抵押及动用公司资金、资产、资源的其他事项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２５％

或单笔交易金额

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事项。”

二、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三）项原为：“（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行使下列事项的审批权：

１．

审

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对外投

资、购买或出售资产的事项；

２．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公司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的事项。”

现修改为：“（三）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行使下列事项的审批权：

１．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

币

５０００

万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对外投资、 购买或出售资产的事

项；

２．

审批单笔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１

亿元以内且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５％

的公司

为自身债务进行资产抵押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７４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９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６６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４２４

，

２６８．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１２

，

３００．２０

万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到位，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６８

号《验资报告》。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经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概况如下：

类别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量

（

万元

）

出版板块

１

出版创意策划项目

２９

，

６９５．００

２

中南基础教育复合出版项目

２０

，

０１３．００

３

数字资源全屏服务平台项目

３０

，

２６２．００

发行板块

４

湖南省新华书店区域中心门店改造升级项目

３１

，

９８２．１３

５

湖南省新华书店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９

，

８８８．００

６

全国出版物营销渠道建设项目

９

，

７７２．４３

印刷板块

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１９

，

９９１．００

信息系统建设板块

８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１５

，

１１８．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９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８５

，

２２１．５６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８５

，

２２１．５６

万元。如公司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以上预计投

资金额，公司将按照目前的资金状况和有关的管理制度，将超出预计需要的部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如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以投资以上项目时，公司将通过利用自有资金或实施债务融资

等方式，补足项目投资缺口。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９５

号《关

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预先投入金额

（

万元

）

发行板块

１

湖南省新华书店区域中心门店改造升级项目

７７２．２６

２

湖南省新华书店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１２１．１６

印刷板块

３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１１９６．１６

信息系统建设板块

４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信息平台建设项目

１５３３．３８

合 计

３６２２．９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拟以募集资金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符合公司发展

的需要，预先投入的金额经过了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相关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建设项目的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

五、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 的有关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贵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中南传媒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中南传媒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符

合中南传媒首次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承诺， 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已与保荐人进行了沟通，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６２２．９６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

合规、真实且符合相关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中银国际及保荐代表

人同意中南传媒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长株潭报经营性业务授权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独家经营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根据中央有关文化产业政策，按照集团整体上市的战略部署，结合潇湘晨报社重组改制方案要求以

及《关于潇湘晨报社经营性业务的授权经营协议》的约定，拟将潇湘晨报社主办的《长株潭报》经营性资产

和业务授权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独家经营。

二、关联方介绍

长株潭报（国内连续出版物号为

ＣＮ４３－００２７

），原名湖南经济报社，出版单位现为湖南长株潭报社，经

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长株潭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主办、主管

整体划转至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潇湘晨报社主办、主管，为本公司控股

股东下属单位，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

《长株潭报》定位为面向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的都市日报，周一至周四常规

３２

版；周五增加

１６

个版

周末特刊，总版数达

４８

版。《长株潭报》立足于服务民生、推动城市发展、传递主流理念，倾力打造品质精

良、资讯丰富、影响深远的新型城市传媒，今年预计在长株潭地区发行

２０

万份左右。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鉴于《长株潭报》拟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创刊，招聘采编人员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已经到位，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

有限公司拟将《长株潭报》实际运营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成本费用作价人民币

９１０

万

元支付给长株潭报社，作为取得经营性业务独家授权之对价。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行业惯例，在参照《潇湘晨报》、《株洲晚报》采编运营基本成本水平的基础上，结合《长株潭报》创

刊实际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测算详见下表：

长株潭报经营性业务独家授权经营关联交易对价测算表（单位：万元）

费用明细 金额 测算依据和说明

报社采编

人力资源成本

５１３

按照

１１０

人的人员编制计算

，

人员自

５

月份到位

，

２０１１

年度按照

８

个月计算

，

人均

薪酬水平

（

含工资

、

福利和社会保障费等

）

每年约

７

万元

，

略高于株洲当地同类

报刊采编人员人均薪酬水平

（

每年

６．５

万元左右

）。

费用明细 金额 测算依据和说明

办公租赁及物业管理费用

５５

办公场地租赁费用

４７

万元

，

其中

：

株洲

３５

万元

，

使用面积为

１３１３．５２

平方米

，

长

沙

１２

万元

，

使用面积为

４６８

平方米

，

按已签合同测算

；

水电费预计

８

万元

，

按潇湘

晨报社目前使用面积的实际支出测算

，

约每月

１

万元

。

新华社的

供稿费

１９０

按照与新华社湖南分社签订的合同测算

品牌宣传费

７０

按照创办新媒体基本需要和目前已确定的广告投放计划测算

，

其中

：

车身广

告

３６

万元

；

户外广告

３０

万元

；

电视广告

４

万元

。

办公及邮电费用

３

按照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测算

。

差旅费用

１４

按照记者

５５

人

，

每人每月出差两次

，

每次报销

１６０

元的标准测算

。

接待费用

２５

按照新办媒体同类业务费用水平测算

。

车辆使用及

折旧费用

２１

按四台采访车的实际使用需要测算

，

其中

：

油费

１２

万元

；

过路过桥费

３

万元

；

车

辆的折旧费用

６

万元

。

采编资料及

培训费用

１６

按实际需要测算

，

其中

：

新员工培训不少于

１６０

人

／

次

，

计

１５

万元

；

资料费

１

万元

。

其他不可

预计费用

３

按照采编实际工作需要测算

。

合计

９１０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根据中央有关文化产业政策，按照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整体改制上市的战略部署，结合潇湘晨报

社重组改制方案要求以及《关于潇湘晨报社经营性业务的授权经营协议》的约定，将潇湘晨报社主办的

《长株潭报》经营性资产和业务委托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限公司独家经营。湖南潇湘晨报传媒经营有

限公司每年向潇湘晨报社支付人民币玖佰壹拾万元整，作为取得经营性业务授权之对价。该协议的签订

有利于保持《长株潭报》的采编和经营良性互动和持续发展。

经审查，以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龚曙光、张天明、丁双平、彭兆平、高军、唐浩明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业绩，支持公司快速发展，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

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拟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之前，利用公司暂时

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以下委托理财：一是参与投资期限适中、具有一定流动性、风险较低、收益率相对稳

定的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银行票据理财业务；二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合适的第三方开展委托贷

款业务，以上两项投资在任意时点总额控制在人民币五亿元内，在投资限额内具体实施由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后授权董事会具体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内幕交易防控工作评价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十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中南传媒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

３８

号中南传媒公司

总部办公楼十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三、参会人员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

托书附后）；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一）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

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

．

（三）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

３８

号公司办公楼

三楼证券与法律部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资料详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３．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中南传媒证券与法律部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

３８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

邮 编：

４１０００５

联 系 人：龚湖南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９１０９８

传 真：

０７３１

—

８４４０５０５６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权指示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３

关于利用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